
第三节 应纳税所得额的计算 

知识点：扣除原则和范围 

（一）税前扣除项目的原则 

1.权责发生制原则 

属于当期的收入和费用，不论款项是收付，均作为当期的收入和费用;不属于当期的收入和费用，即使款项

已经在当期收付，均不作为当期的收入和费用。 

2.配比原则 

指企业发生的费用应当与收入配比扣除 。除特殊规定外 ，企业发生的费用不得提前或滞后申报扣除。  

3.合理性原则 

符合生产经营活动常规 ，应当计入当期损益或者有关资产成本的必要和正常的支出。 

（二）扣除项目的范围 

项目 基本内容 

（1）成本 销售成本、销货成本、业务支出以及其他耗费 

（2）费用 销售费用、管理费用和财务费用 

（3）税金 不得扣除 允许抵扣的增值税、企业所得税 

准予扣除的税金 其他税金 

（4）损失 ①准予扣除的损失 

正常生产经营过程中的合理损失以及自然灾害等不可抗力造成的损失以及其他损失 

②损失金额的计算——净损失 

准予扣除的损失＝企业发生的损失－责任人赔偿－保险赔款 

③损失资产收回的税务处理 

企业已经作为损失处理的资产，在以后纳税年度又全部收回或部分收回时，应当计入当

期收入。 

（5）其他支出 

（三）扣除项目及其标准 

1.工资、薪金支出：企业发生的合理的工资薪金支出准予据实扣除。 

（1）工资、薪金，是指企业每一纳税年度支付给在本企业任职或者受雇的员工的所有现金或者非现金形式

的劳动报酬，包括基本工资、奖金、津贴、补贴、年终加薪、加班工资，以及与任职或者受雇有关的其他支

出。 

（2）属于国有性质的企业，其工资、薪金，不得超过政府有关部门给予的限定数额；超过部分，不得计入

企业工资、薪金总额，也不得在计算企业应纳税所得额时扣除。 

（3）企业因雇佣季节工、临时工、实习生、返聘离退休人员及接受外部劳务派遣用工，也属于企业任职或

者受雇员工范畴。注意区分工资薪金与福利费：属于工资薪金支出，准予计入企业工资薪金总额的基数，作

为计算其他各项相关费用扣除的依据。 

（4）接受外部劳务派遣用工所实际发生的费用。 

①接受外部劳务派遣用工：作为劳务费支出； 

②直接支付给员工个人的费用：应作为工资薪金支出和职工福利费支出。其中属于工资薪金支出的费用，准

予计入企业工资薪金总额的基数，作为计算其他各项相关费用扣除的依据。 

2.职工福利费、工会经费、职工教育经费 

按规定标准与实际数较小者扣除。标准为： 

（1）企业实际发生的职工福利费支出，不超过工资薪金总额 14%的部分准予扣除。 

企业职工福利费开支项目，如供暖费补贴、职工防暑降温费、职工困难补贴、职工食堂经费补贴、职工交通

补贴等。 

“工资、薪金总额”，是按规定实际发放的工资薪金总和，不包括企业的职工福利费、职工教育经费、工会

经费以及养老保险费、医疗保险费、失业保险费、工伤保险费、生育保险费等社会保险费和住房公积金。

（不包括三费和五险一金） 

（2）企业拨缴的工会经费，不超过工资薪金总额 2%的部分准予扣除。 

条件：企业拨缴的职工工会经费，不超过工资薪金总额 2%的部分，凭工会组织开具的《工会经费收入专用



收据》在企业所得税税前扣除。 

委托税务机关代收工会经费的，企业拨缴的工会经费也可凭合法、有效的工会经费代收凭据依法在税前扣

除。 

（3）企业发生的职工教育经费支出，不超过工资薪金总额 8%的部分准予扣除，超过部分准予结转以后纳税

年度扣除；超过部分，准予在以后纳税年度结转扣除。 

企业因接收学生实习所实际发生的与取得收入有关的合理支出，依法在计算应纳税所得额时扣除。 

集成电路设计企业和符合条件软件企业的职工培训费用，单独进行核算并按实际发生额在计算应纳税所得额

时扣除；集成电路设计企业和符合条件软件生产企业应准确划分职工教育经费中的职工培训费支出，对于不

能准确划分的，以及准确划分后职工教育经费中扣除职工培训费用的余额，一律按照职工教育经费的规定比

例扣除。 

 

【单选题】2022 年某公司给自有员工实际发放合理工资总额为 1000 万元；公司生产部门接受外部劳务派遣

员工 6人，每人每月支付劳务费 3000 元。假设公司当年发生的职工福利费为 200 万元，职工福利费应调增

应纳税所得额（  ）万元。 

A.54.96 

B.55.97 

C.56.98 

D.60.00 

答案：C 

解析：企业接受外部劳务派遣用工支出税前扣除问题：企业接受外部劳务派遣用工所实际发生的费用，应分

两种情况按规定在税前扣除：按照协议（合同）约定直接支付给劳务派遣公司的费用，应作为劳务费支出；

直接支付给员工个人的费用，应作为工资薪金支出和职工福利费支出。其中属于工资薪金支出的费用，准予

计入企业工资薪金总额的基数，作为计算其他各项相关费用扣除的依据。 

工资、薪金总额 

＝1000＋6×3000×12÷10000＝1021.6（万元） 

职工福利费扣除限额 

＝1021.6×14%＝143.02（万元） 

职工福利费应调整应纳税所得额 

＝200－143.02＝56.98（万元） 


